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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林文瀚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林文瀚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林文瀚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林文瀚    

在在在在「調解為先」簡介會上致辭全文「調解為先」簡介會上致辭全文「調解為先」簡介會上致辭全文「調解為先」簡介會上致辭全文    

 

 

 

「調解」是由一名公正和受過訓練的調解員在保密的大前提下，協助各  

  當事人達致滿足各方所需，又為各方所接受的和解方案。 

 

 

「調解」的日漸普及「調解」的日漸普及「調解」的日漸普及「調解」的日漸普及    

 

「調解」作為另類解決紛爭的模式，在歐美及澳洲等地經已非常普及。

香港吸取了外國的經驗，在近年來亦在多方面推行及推廣「調解」，加

强法律界及其他公眾人士認識「調解」的優點，同時另加强調解員的訓

練，以建立「調解」作為解決紛爭途徑的可信性。 

 

 

比對起傳統以訴訟解決糾紛，調解有以下的好處： 

 

（1） 當事人對解決方案的掌握較為直接，因為「調解」為自願的過

程，而解決方案是由當事人在調解員幫助下協商的結果，並非

由第三者（法庭或律師）强制性地加諸他們身上。因此，當事

人對解決方案較容易認同及接受，解決方案亦往往比法庭判決

較富彈性及較為照顧到各當事人的個別需要。 

 

（2） 「調解」可減省訴訟帶來的張力，壓力及對結果不能預測的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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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節省時間，金錢及管理層對案件準備的消耗。 

 

 

 

司法機構鼓勵訴訟人士調解司法機構鼓勵訴訟人士調解司法機構鼓勵訴訟人士調解司法機構鼓勵訴訟人士調解    

有見及「調解」的好處，司法機構在推行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過程中，

同步大力推廣訴訟人士對「調解」的運用。其實鼓勵「調解」與民事司

法制度的改革是息息相關。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是為訴訟人士解決紛

爭，司法制度改革的精要是透過法庭積極的案件管理來提高解決紛爭的

效率。因此，若在其他解決紛爭的模式是比傳統訴訟較省時，便宜及切

合當事人的需要，法庭在行使案件管理的職能時，會提醒及鼓勵他們考

慮採納這些其他模式。 

 

在新的高等法院命令第 1A 號第 4 條規則第（2）款（e）項規定，法院

管理案件的責任包括在法院認為適當的情況下，鼓勵各方採用另類排解

程序，並利便採用該等程序。 

 

第 1A 號命令第 3 條更規定與訟各方及其律師須協助法庭履行訴訟程序

的基本目標，包括落實有效的案件管理措施。 

 

在過去的數年，司法機構經已在不同範疇推出多項調解試驗計劃，又成

立了調解工作小組推廣法院審理的案件之調解。隨着各試驗計劃的良好

反應及效果及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落實，法院決定從 2010 年 1 月開

始，實施調解實務指示，全面地在大部份的民事訴訟中，要求與訟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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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庭提供雙方就調解方面的資料，以便法院考慮是否積極建議他們嘗

試調解。實務指示又規定若有一方不合理地拒絕參與調解，他可能會面

對訟費方面對他不利的判決。 

    

「調解為先」承諾書「調解為先」承諾書「調解為先」承諾書「調解為先」承諾書    

要成功推動「調解」，單單靠法院、法律界或調解員組織的力量是不足

夠的。在解決紛爭的範疇，商界是十分重要的持份者。保險業便在民事

過失賠償案件中有很大的參與。此外，有不少的民事案件的訴訟人士均

是商業機構。 

 

所以，讓商界認識到「調解」作為解決紛爭的模式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調解為先」承諾書是在這方面重要的一步。簽署的機構除了承諾加深

對「調解」的認知及對員工在這方面的培訓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公開地

向他們的商業伙伴表明他們願意以「調解」解決商業紛爭的立場，令對

方可以有信心這些紛爭有機會以較便宜、快捷及符合雙方需要的方式得

到排解，減輕因紛爭而帶來不必要的開支及管理時間及人力物力的虛

耗。 

 

藉着更多的機構簽署這承諾書，本人期盼商界漸漸增加使用「調解」排

解商業糾紛，透過各人親身的經歷來引證「調解」的好處。因此今天是

一個重要的開始，各簽署者是開展一項高瞻遠矚的運動，帶領香港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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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解決紛爭的新模式。本人謹祝「調解為先」運動，藉着各位的支持

及推行，能夠不斷擴展，滲透至社會的各階層。 


